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项目名称：2024年度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实施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主管部门（公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项目负责人（签章）：张华

填报时间：2025年 3月 3日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工业和信息化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开展了 2024年

度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绩

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我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

精特新方向）2000 万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详细情况如

下：

2023 年 10 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3〕341 号）规定，提

前下达我区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年奖补资金 200万元。

2024年 7月，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年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的通知》（财建〔2024〕142号）

规定，下达我区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年奖补资金 400万元。

2024 年 10 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4〕387 号）规定，提

前下达我区第二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年奖补资金 1400万元。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年度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

〔2025〕1号）的要求，此次绩效自评范围为“2024年度通过中

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给各省的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三年奖补资金 1400万元属于 2025年度中央转

移支付资金，不在此次绩效自评范围内。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1）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金 200 万元，财政

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提前下达部分）

中央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



（万元） 中央补助 200

地方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财政政策效

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三批支持重点

“小巨人”企业数量

（家）

根据绩效考核通过的数量确定。

重点“小巨人”企业

其他指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

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

目标及成效。

质量指标

资金执行率 100%

企业创新发展

预期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企业拟在

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

际竞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育

体系建设、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

人才智力服务、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

特色培育情况等六个方面。



（2）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第

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

金 400 万元，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

中央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

中央补助 400

地方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财政政策

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绩效

指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

企业数量（家）
3

重点“小巨人”企业

其他指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实施方

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

、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

成效。

质量指标
企业创新发展

预期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实施方

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企业拟在哪些领域

、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

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竞

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实施方

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培育体系建设、信

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

务、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

情况等六个方面。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根据《关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 2024年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的通知》（新财企〔2023〕

87 号）规定，下达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

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金 200万元；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的通知》（新财

企〔2024〕61 号）规定，下达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金 400万元，共计资金 600万元

。资金分解如下：

2024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

分解下达预算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提前下达第三批财政支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

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金

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年奖补资金

1 乌鲁木齐市 70 130

2 昌吉回族自治州 70 130

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60 140

小计 200 400

合计 600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1）2024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

200 万元

中央下达 2024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

向）200万元后，自治区结合实际，分别向乌鲁木齐市、昌吉回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

简称“巴州”）分解下达了绩效目标表，具体情况如下：

乌鲁木齐市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朱华玲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70

其中：

财政拨款
70

其他

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

财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户

重点“小巨人”其他指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

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

标及成效。

质量

指标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创业创新预期发展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企业拟在哪

些领域、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 稳步增长



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本区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量
稳步增长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育体系建设、

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

务、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情

况等六个方面。

昌吉州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唐建平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70

其中：

财政拨款
70

其他

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

财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户

重点“小巨人”其他指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

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

标及成效。

质量

指标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创业创新预期发展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企业拟在哪

些领域、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 稳步增长

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本区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量
稳步增长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育体系建设、

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

务、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情

况等六个方面。

巴州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曹雪华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60

其中：

财政拨款
60

其他

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

财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户

重点“小巨人”其他指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

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

标及成效。

质量

指标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创业创新预期发展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企业拟在哪

些领域、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 稳步增长

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本区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量
稳步增长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育体系建设、

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

务、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情

况等六个方面。

（2）2024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向）

400 万元

中央下达 2024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特新方

向）400万元后，自治区结合实际，分别向乌鲁木齐市、昌吉回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

简称“巴州”）分解下达了绩效目标表，具体情况如下：

乌鲁木齐市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张华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30

其中：

财政拨款
130 其他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财政

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家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项） ≥7 项

质量

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90%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5%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重点“小巨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8.3 亿元



社会效

益指标
本区域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

稳步

增长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0%

昌吉州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唐建平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3
0

其中：

财政拨款
130

其他

资金：
0

项目总体

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财

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家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项

）
≥13 项

质量

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90%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8.2%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重点“小巨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7.2 亿

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本区域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

稳步增

长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0%

巴州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预算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精特新方向）
项目负责人 曹雪华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40

其中：

财政拨款
140

其他

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提升财

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1 家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

（项）
≥14 项

质量

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90%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6%

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重点“小巨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2.4 亿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本区域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数量
稳步增长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企业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央下达新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预算（专精特新

方向）资金共计 600万元，资金到位 600万元，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年度用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专



精特新方向）资金总计 600 万元，共计执行 600 万元，执行率

100%，项目资金执行具体情况如下表：

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年奖补资金

序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

（万元）

到位情况

（万元）

执行情况

（万元）

执行率

（%）

1 乌鲁木齐市 200 200 200 100

2 昌吉州 200 200 200 100

3 巴州 200 200 200 100

总计 600 600 600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保证资金项目安排公平、公正、科学、规范，从资金支持

对象、支持范围、支持内容及标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项目

申请、审核及拨付程序、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规定，在评审及核拨过程中，严格按程序执行，做到依法依规使

用资金。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高，做到了专

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各项目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

好，保障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付需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1.分配科学性：资金分配科学合理。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财政

厅按照项目分配法制定了项目资金分配方案，提出资金使用范围

及用途。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宏观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

保专项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

2.下达及时性：资金及时下达。优化资金逐级下拨流程，加



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优化资金下拨路径，资金下拨通道畅通，

中央资金下达后，财政厅分别于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了《关

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 2024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专精

特新方向）的通知》（新财企〔2023〕87 号）和 2024 年 11 月

27日印发了《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

算（专精特新方向）的通知》（新财企〔2024〕61 号），自治

区 30日内下达至地（州、市），地（州、市）财政局 30日内下

达项目承担单位。

3.拨付合规性：根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

建〔2021〕148 号）要求，资金拨付合法合规。从资金支持对象

、支持范围、支持内容及标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项目申请

、审核及拨付程序、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财政厅会同工信厅明确年度专项资金额度，确定专项资金支出

方向、支持方式及支持标准、审核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案，按程

序下达预算、绩效目标并拨付资金，组织开展预算绩效和资金监

管工作。

4.使用规范性：根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建〔2021〕148号）要求，资金使用规范。各项目单位对项目

资金进行严格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程序、专款专用，把奖补资金

用在实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各项目单位能够严格按照下达

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

问题。



5.执行准确性：项目资金执行较好，在评审及核拨过程中，

严格按程序执行，做到依法依规使用资金。各项目单位能够按照

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

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7〕21 号）、《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的通知》（新财规〔2020〕15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自治区

工信厅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

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按规定进行绩效目标建立、监控及

自评，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地（州、市）三级绩效目标，研

究制定完整、科学、可衡量，且充分体现专项资金政策意图的绩

效目标。各地（州、市）财政部门与同级工信部门按程序下达预

算、绩效目标并拨付资金，组织开展预算绩效和资金监管工作，

各项目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申请资料，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财政部门和工信部门建立健全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各级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定期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进行评估和调

整，及时总结经验和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促进新疆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专项（专精特新方向）资金总体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

支持重点“小巨人”3 户，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

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相

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

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资金拨付率 100%，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创业创新发展预期目标，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

《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

求，主要包括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外空白、

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2024

年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育体

系建设、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务、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情况等六个方面，基本完成年

度预定目标。

（四）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指标完

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的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指标，指

标值为 3家，实际完成值为 3家，完成率为 100%，无偏差。

b.财政部随文下达的重点“小巨人”其他指标，指标值为按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

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实际完成值为 3家企

业完成了部分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

的预期目标及成效，完成率 90%，偏差率 10%。偏差原因：一

是由于市场需求不稳定，企业营收下滑。二是由于发明专利审核

周期一般为 3-5年，导致有效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缓慢。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的资金执行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实

际完成为 100%，完成率为 100%，无偏差。

b.财政部随文下达的创业创新发展预期目标指标，指标值按

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3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在相

关领域、重点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外空白、产

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并取得一定的

成效，实际完成值为 3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在相关领域、重点

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



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完成率

为 100%，无偏差。

（3）时效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随文下发的地方培育扶持情况指标，指标值为本区域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备案版）》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围绕培

育体系建设、信贷融资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智力服务、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地方特色培育情况等六个方面，实际完成值

为 100%，完成率为 100%，无偏差。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满意度指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未完成的数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的重点“小巨人”其他指标，指标值为按照工

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并备案的《第三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包括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

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期目标及成效，实际完成值为 3家企业完



成了部分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预

期目标及成效，完成率 90%，偏差率 10%。偏差原因：一是由

于市场需求不稳定，企业营收下滑。二是由于发明专利审核周期

一般为 3-5年，导致有效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缓慢。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项目实施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从本次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整体来看，基本

上能够按照要求开展并完成工作，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

区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竞争优势不足，在软环境、基础设施、企业

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创业创新载体、企业办研发机

构数量和研发投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支持政策合力不足，需

要加强涉企惠企政策的梳理优化和宣传贯彻落实等。

2.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一是优化专项扶持政策，增强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优

先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扶持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环节和标杆示

范项目，加强对标杆示范项目的监管，完善标杆示范项目的后续

管理及推广机制。二是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下拨管理使

用效率。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优化资金下拨路径，疏通资金

下拨通道，尽量减少多级资金管理部门的影响。三是规范组织实

施程序，建立全面的绩效跟踪管理机制。统一基本实施程序，降

低程序性问题的沟通成本。根据扶持方式的不同，制定规范的实

施程序。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2〕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分、产出指

标 60 分、效益指标 30 分。经自评，2024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第三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第

二年奖补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8.5分，其中：预算执行 10

分、产出指标 58.5分、效益指标 30分，评估结果为优。

（二）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发现预算绩效申报存在绩效

目标设置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安排今后

年度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对于执行情况好的地州市加大专项资

金支持力度，对于执行情况较差的地州市应适当减少专项资金，

提高专项资金整体使用效益，确保专款专用，坚决杜绝截留、挪

用、贪污等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三）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

上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表

附表：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

）

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表

新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精特新方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工信厅 资金使用单位 自治区工信厅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00 600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00 600 1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

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资金下达及时性 资金及时下达

拨付合规性 资金拨付合法合规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项目资金执行较好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规定进行绩效目标建立、监控及自评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规范资金使用程序、专款专用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完

善梯度培育体系，强化企业激励约束，

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带动更多中小企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 3 户，资金拨付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基本完成年度预定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

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支持重点“小巨人”企

业数量（家）
3 3

重点“小巨人”其他指

标

以通过工业和信息

化部合规性审核并

备案的《支持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工

作实施方案》所列情

况为准

以通过工业和信息

化部合规性审核并

备案的《支持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工

作实施方案》所列情

况为准

质量

指标

资金执行率 100% 100%

企业创新发展

预期目标

按照工业和信息

化部审核并备案

的《第三批支持专

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工作实施

方案（备案版）》

相关要求，主要包

括企业拟在哪些

领域、哪些项目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填补国内外

空白、产业链补短

板、提升国际竞争

力等方面的预期

目标及成效。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

部审核并备案的《第

三批支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工作

实施方案》相关要

求，3 家企业完成了

部分专业化程度、创

新能力、经营管理、

成长性等方面的预

期目标及成效，完成

率 90%。

一是由于

市场需求

不稳定，

企业营收

下滑。二

是由于发

明专利审

核周期一

般为 3-5

年，导致

有效发明

专利的数

量增长缓

慢。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地方培育扶持情况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

部审核并备案的实

施方案相关要求，主

要包括培育体系建

设、信贷融资服务、

创新创业服务、人才

智力服务、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地方特

色培育情况等六个

方面。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

部审核并备案的实

施方案相关要求，主

要包括培育体系建

设、信贷融资服务、

创新创业服务、人才

智力服务、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地方特

色培育情况等六个

方面。

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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